艺术加试膳食服务招标评标原则
（一）评标采用综合评标法
1.企业资质（满分10分）

（1）资质要求：5分，具有独立民事责任的法人资格，有经营招标人要求所述项目的能力，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餐饮服务许可证（具有对外送餐、集体用餐配送的生产经营资格证明）、劳动和社会保障证明等材料（需附复印件，原件备查）。
不符合要求则不得分。

（2）以往业绩：5分，近两年来服务一所事业单位、高校或中小学得1分，累计得分，最高5分。

2.报价（满分40分）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40分。

3.考察及服务承诺得分（满分50分）

（1）食品安全规范：15分，重点考察生产场所、仓储场所、配送等各项流程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法》等食品安全规范；所有从业人员（包括驾驶员、搬运工等）必须持有健康证方可上岗服务。
分四个等级：优：12-15分；良：9-11分；一般：5-8分；差：0-4分

（2）实力规模： 10分， 重点考察生产设备、仓储条件，商家规模（具有独立生产场地，本次报名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的食品处理区面积不得低于500平米，量化分级定级为B级及以上，对于无配送案例且尚无量化分级定级的新进企业，其食品处理区面积不得低于1000平米，首次定级不得低于B级。）应有健全的防鼠、防蝇、防尘“三防”措施（特别是分菜间、加工间、餐厅等场所的门窗）。是否具有丰富的学校集体用餐配送经验，能独立承担经营责任及风险。

分四个等级：优：8-10分；良：7-8分；一般：6-7分；差：0-6分
（3）食品原料货源及质量：10分，重点考察生产或销售的产品是否符合本次招标要求, 食材物资、餐具是否正规渠道采购，所有采购证明是否齐全。

分四个等级：优：8-10分，良：7-8分；一般：6-7分；差:0-6分

（4）配送保障能力：10分，重点考察是否具备供货和配送能力，是否专门有储藏和配送设备（保温或冷藏措施），集体用餐配送单位自备膳食运输专用车辆的数量应和配送能力是否相适应，是否有专人运送，是否配备业务联系人。

分四个等级：优：8-10分，良：7-8分；一般：6-7分；差:0-6分
（5）企业服务优惠及承诺：5分。如所有集体配送米饭不限量供应，且有免费汤配送。应确保采购方准时吃到热饭热菜热汤
（二）总分同等情况下，优先考虑我校原有的优秀供应商；没有我校原有供应商的优先考虑价格分。

（三）优先考虑质量、考核考察分、服务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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